
 

证券代码：601933              证券简称：永辉超市            公告编号：临-2015-21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于 2015 年 4 月 28

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在公司左海总部三楼第 3 号会议室召开。应参加会议董事 9 人，实

际参加会议董事 9 人。会议由张轩松先生主持，董事会秘书张经仪先生列席本次会议。会

议的通知、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其他相关规定。经全体董事审议和表决，会议审议并通

过如下决议： 

一、 关于《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以上议案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二、 关于《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总裁工作报告》的议案 

 (以上议案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三、 关于公司2014年度财务决算和2015年度财务预算的议案 

根据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进行的年度审计，董事会通过了公司

2014 年度财务决算和 2015 年度财务预算案。 

(以上议案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四、 关于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的议案 

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确认，2014 年度公司合并范围内归属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851,560,411.19 元，母公司净利润 698,668,544.60 元。依据《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有关规定，拟按以下方案对母公司的利润进行分配： 

1、提取 10%法定盈余公积金 69,866,854.46 元； 

2、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后剩余利润 628,801,690.14 元，加年初未分配利润

968,777,004.96 元，扣除 2013 年度现金股利分配 325,443,564 元，2014 年度可供股东分

配的利润为 1,272,135,131.10 元； 



 

3、以 2014 年 12 月 31 日的总股本 3,254,435,640 股为基数，拟向公司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50 元人民币（含税），共分配 488,165,346 元。本次拟分配的利润占当

年度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 57.33%。利润分配后，剩余未分配利润 783,969,785.10

元转入下一年度； 

4、2014 年度资本公积不转增股本。 

 (以上议案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五、 关于公司2014年关联交易情况及2015年关联交易计划的议案 

董事会通过了该项议案，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于 2015 年 4 月 30 日刊载的《永辉超市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2014 年关联交易情况及 2015 年关联交易计划的公告》。 

根据《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规定，关联董事张轩松先生、张轩

宁先生回避了此项议案有关关联租赁事项的表决。 

(以上议案同意票 7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六、 关于批准报出《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编制了《永辉超市股份

有限公司 2014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以及 2014 年度财务报表及附注，经致同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出具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董事会认为上述报告及其摘

要如实反映了公司 2014 年度整体经营运行情况。 

上述报告及摘要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 2015 年 4 月 30 日《上

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以上议案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七、 关于《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公司出具了《永

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报告期内，公司严格执行《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等相关证券监管法规、《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以及公司与开户银行、保荐机构签订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公司对募集资金的存放

和使用进行有效的监督和管理，以确保用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在使用募集资金的

时候，公司严格履行相应的申请和审批手续，同时及时通知保荐机构，随时接受保荐代表

人的监督，未发生违反相关规定及协议的情况。 

http://www.sse.com.cn/
http://www.sse.com.cn/


 

根据上述报告，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经审计出具了致同专字(2015)第

351ZA0033号《关于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鉴证报告》，

认为《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符合《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有关规定及相关格式指引的规定，与实际存放及

使用情况相符。 

(以上议案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八、 关于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的议案 

公司聘任独立审计机构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印发的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

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发[2003]56 号）的有关规定，对公司财务报表后附

的《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表》（下称“情况

表”）进行了专项审核并发表了专项说明报告。报告认为后附情况表所载资料与审计机构审

计公司 2014 年度财务报表时所复核的会计资料和经审计的财务报表的相关内容，在所有重

大方面没有发现不一致。 

(以上议案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九、 关于《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4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议案 

按照《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和《企业内部控制审计指引》的相关要求，独立审计

机构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了公司 2014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报告内部

控制的有效性，并出具了《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认为公

司于 2014 年 12 月 31 日按照《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和相关规定在所有重大方面保持

了有效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 

 (以上议案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十、 关于《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4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以上议案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十一、 关于《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社会责任报告》的议案 

 (以上议案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十二、 关于公司2014年度授信、贷款情况及2015年度申请授信计划的议案 



 

截止 2014 年 12 月 31 日公司贷款余额 14.17 亿元（含子公司项目贷款余额 0.75 亿元）。

全年共发生财务费用 10,408.77 万元，其中：利息支出 7,521.32 万元、利息收入及汇兑净

收益 1,505.31 万元、金融手续费等 4,392.76 万元。 

2015 年公司计划新开门店逾 60 家，部分老店整改，建设物流等项目，预计 2015 年投

资规模将达 27.88 亿元，为获取优质的商业物业及拓展新项目预留 20 亿元投资额度。预计

2015 年度公司自有资金及到位募集资金可基本满足经营需求。 

为确保公司有足够的营运和投资建设资金，2015 年度（至 2015 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

日）拟向八家商业银行申请共 63 亿的综合授信总额度（最终以各家银行实际审批的授信额

度为准），具体融资金额将根据公司生产经营和投资建设的的实际资金需求来确定。 

公司提议授权董事长张轩松先生全权代表公司在 2015 年度（至 2015 年度股东大会召

开之日）签署上述授信额度之内的一切与授信有关的合同、协议等各种法律文件，由此产

生的的法律、经济责任全部由公司承担。 

 (以上议案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十三、 关于《公司董事、监事2014年度薪酬执行情况及2015年薪酬预案》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人力资源部门根据公司薪酬管理体系拟定并经董事会薪酬委员会核定

的公司董事、监事 2014 年度薪酬执行情况及 2015 年薪酬预案。 

(以上议案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十四、 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2014年度薪酬执行情况及2015年薪酬预案》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人力资源部门根据公司薪酬管理体系拟定并经董事会薪酬委员会核定

的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2014 年度薪酬执行情况及 2015 年薪酬预案。 

(以上议案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十五、 关于续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2015年度外部审计机构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 

(一) 续聘独立审计机构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及所有子公司 2015

年度审计及其它常规审计的外部审计机构。2015 年度审计费用为不含税人民币金额 243 万

元，包含年度合并财务报告、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报告、各子公司年度财务报告

及关联方资金占用报告等审计报告。与上述审计有关的其他费用（如审计人员的交通费、

食宿费等）由公司承担。 



 

(二) 续聘独立审计机构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及所有子公司 2015

年度外部审计机构，为公司出具 2015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2015 年度内部审计费用为

不含税人民币金额 80 万元。与上述审计有关的其他费用（如审计人员的交通费、食宿费等）

由公司承担。 

(以上议案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十六、 关于《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14年年度履职工作报告》的议案 

(以上议案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十七、 关于报废处置公司部分固定资产的议案 

截止 2014 年 12 月 31 日，公司部分固定资产无法继续使用且无修复价值，大部分为

已提足折旧的固定资产。同意处置的固定资产原值 4226.73 万元，累计折旧 2918.19 万元，

折余价值 1308.54 万元。预计变卖收入仅够支付清理费用、运费等费用，处置损失大约在

1300 万元左右。 

(以上议案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十八、 关于公司第七期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及有关节余

募集资金安排的议案 

根据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披露，该次募集资金拟投向连锁超市发

展项目、农产品加工配送中心项目、信息化系统升级改造项目、企业培训中心项目，上述

四个项目预计总投资 189,388 万元。 

(一) 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及加快募投项目的实施进度，董事会同意调整募集资

金项目之一《连锁超市发展项目》中仅余的一个门店项目实施地点如下： 

序号 原门店 原面积（m2） 
原投资额

(万元) 
调整后门店 调整原因 

调整后面积

（m2） 

调整后投资额

(万元) 

1 重庆总部旗舰店 11,000 2,604 重庆腾龙大道店 物业延迟交付 10,163 1,433 

 合计 11,000 2,604   10,163 1,433 

(二) 因上述调整获通过，该次募集资金投向的所有项目均已实施完毕，董事会同意履

行程序后从募集专户资金中置换公司以自筹资金投入募投项目连锁超市发展项目（即调整

实施地点后的重庆腾龙大道店）自筹资金投入金额 14,600,948.73 元。 

上述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金额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审验并出具致同专字(2015)

第 351ZA0031 号《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专项鉴证报告》。 



 

(三) 鉴于该次募集资金投向的所有项目均已实施完毕，董事会同意履行程序后将募集

账户节余资金及产生的利息收入扣除金融手续费后的净额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因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募投项目全部执行完毕后对节余募集资金进行

使用安排，该次节余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将不再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以上议案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十九、 关于补充委任第二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经董事会提名, 同意补充委任关义霖（Graham Denis Allan）董事成为公司第二届董事

会战略发展委员会及薪酬委员会委员，任至上述委员会届满。 

(以上议案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二十、 关于关闭常州百盛店等七家门店的议案 

同意关闭常州百盛店等七家门店，具体情况如下： 

1、常州百盛店 

子公司江苏永辉超市有限公司常州百盛店，位于常州市钟楼区北大街东侧，租赁面积

为 6652 平方米。该店面积偏小，物业出租方常州百盛商场闭店影响商圈客流，同意对该店

提前终止营业并注销，并将该店的存货、可搬迁的固定资产等财产就近调往其他新开门店

使用，员工调往其他门店的相关岗位安排。该门店终止营业的主要损失是装修费用和不可

搬迁的固定资产无法收回，将一次性计入当期损益，损失预计在 800 万元左右。 

2、沈阳东中街店 

子公司辽宁永辉超市有限公司沈阳东中街店，位于沈阳市大东区津桥路 7 号，租赁面

积为 16200 平方米。该店因抓装修工程、房屋租赁合同与业主存在纠纷（2014 年 12 月双

方达成和解协议），自 2013 年 3 月 1 日起暂停营业。为优化公司的管理资源，同意对该店

提前终止营业并注销，并将该店的存货、可搬迁的固定资产等财产就近调往其他新开门店

使用，员工调往其他门店的相关岗位安排。该门店终止营业的主要损失是装修费用和不可

搬迁的固定资产无法收回，将一次性计入当期损益，损失预计在 1600 万元左右。 

3、福州三木店 

公司福州三木店位于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国货东路三木花园 D 区 7-8 号楼，租赁面积

为 2012 平方米。2005 年 4 月开业，该店面积偏小，租赁物业到期，经研究分析，同意在

该租赁物业到期后不再续租，对该门店终止营业并注销，并将该店的存货、可搬迁的固定

资产等财产就近调往其他门店使用，员工调往其他门店的相关岗位安排。该门店终止营业



 

的主要损失是装修费用和不可搬迁的固定资产无法收回，将一次性计入当期损益，损失预

计在 30 万元以内。 

4、福州君临闽江店 

公司福州君临闽江店位于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瀛洲街道江滨中大道 116 号，租赁面积

为 1716 平方米。该店面积偏小，租赁期剩余时间不长，周边有公司的其他大店分流客源。

为优化公司的管理资源，经研究同意对该店提前终止营业并注销，并将该店的存货、可搬

迁的固定资产等财产就近调往其他门店使用，员工调往其他门店的相关岗位安排。该门店

终止营业的主要损失是不可搬迁的固定资产无法收回，将一次性计入当期损益，损失预计

在 13.7 万元以内。 

5、常州茂业店 

子公司江苏永辉超市有限公司常州茂业店，位于常州市武进区湖塘镇花园街 176 号，

租赁面积为 9300 平方米。该店面积中等，周边客流不足，自 2012 年 01 月开业以来一直

处于亏损状态。经深入分析，该店培育潜力不大，为优化公司的管理资源，经研究拟对该

店提前终止营业并注销。 

财产处置及人员安置方案：拟将该店的存货、可搬迁的固定资产等财产就近调往其他

新开门店使用。员工调往其他门店的相关岗位安排。该门店终止营业的主要损失是装修费

用和不可搬迁的固定资产无法收回，将一次性计入当期损益，损失预计在 890 万元左右。

提请审议注销江苏永辉超市有限公司常州茂业店。 

6、沈阳碧塘公园店 

子公司辽宁永辉超市有限公司沈阳碧塘公园店，位于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碧塘公园负

一层，租赁面积为 19100 平方米。2014 年 4 月起，该店因周边拆迁施工造成客流不足，与

业主存在纠纷。为优化公司的管理资源，经研究同意该店提前终止营业并注销，并将该店

的存货、可搬迁的固定资产等财产就近调往其他新开门店使用，员工调往其他门店的相关

岗位安排。该门店终止营业的主要损失是装修费用和不可搬迁的固定资产无法收回，将一

次性计入当期损益，损失预计在 1,184.46 万元左右。 

7、蚌埠胜利路店 

子公司安徽永辉超市有限公司蚌埠胜利路店，位于蚌埠市胜利路（中山街口）商之都，

租赁面积为 6817 平方米。经研究，该店培育潜力不大，为优化公司的管理资源，同意对该

店提前终止营业并注销，并将该店的存货、可搬迁的固定资产等财产就近调往其他新开门

店使用。该门店终止营业的主要损失是装修费用和不可搬迁的固定资产无法收回，以及员



 

工赔偿和物业租金赔偿将一次性计入当期损益，损失预计约在 976 万元左右。 

(以上议案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二十一、 关于批准报出《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编制了《永辉超市股份

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报告从重大事项及 2015 年第一季度财务报

表等方面如实反映了公司 2015 年度第一季度的经营运行情况。 

经审议，公司董事会同意报出上述报告。 

(以上议案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二十二、 关于提请召开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现提议于二〇一五年五月二十日下午两点整在公司左海总部三楼第 3 会议室 A 召开二

〇一四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议题如下： 

1、 关于《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2、 关于《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3、 关于《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4、 关于公司 2014 年度财务决算和 2015 年度财务预算的议案 

5、 关于公司 2014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6、 关于公司 2014 年关联交易情况及 2015 年关联交易计划的议案 

7、 关于公司 2014 年银行授信、贷款计划执行情况及 2015 年度申请银行授信、贷

款计划的议案 

8、 关于《公司董事、监事 2014 年度薪酬执行情况及 2015 年薪酬预案》的议案 

9、 关于续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5 年度外部审计机构及

相关审计费用的议案 

10、 关于签订上海联华超市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的议案 

11、 听取独立董事 2014 年度述职报告 

(以上议案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本决议中第一、三、四、五、六、十二、十三、十五项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四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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